
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为加快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进程，打造县城宜居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县人民政府拟定对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居民房屋进行征收，并予以改造。现结合征收改造实际，特制定本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

一、征收范围

平昌县同州街道办事处新平街西段447号张崇禧房屋(下龙潭溪加油站边排)至新平街西段275号温平江房屋(二丝厂下面三叉路)处；平昌县同州街道办事处信义安家坝文明房屋至袁贵军房屋处；以上范围内所有建(构)筑物纳入征收范围。

二、征收原则

坚持“政策统一，服从规划，自愿选择，依法依规”的原则。
三、征收主体
平昌县人民政府为征收人；平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房屋征收部门；平昌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和平昌县人民政府同州街道办事处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征收范围内房屋所有权人为被征收人。

四、征收程序
(一)征收前期准备。房屋征收部门根据公共利益需要，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发改、国土、建设等部门出具的征收要件向县人民政府提出房屋征收申请，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将规划用地范围和房屋实际状况确定的房屋征收范围予以公布。同时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二)房屋调查登记。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进行调查登记，被征收人应当积极配合，被征收人对调查登记工作不予配合的，房屋征收部门依照房屋权属登记档案进行登记。调查登记工作结束后，调查结果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七日。被征收人如果对调查结果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内向房屋征收部门提出书面核实申请，房屋征收部门在受理申请后十五日内予以核实并告知申请人。
1.国有土地使用面积的认定：国有土地使用面积以《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面积为准。土地使用证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或者无土地使用证的，由本人书面申请，以土地管理部门认定为准。
2.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已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的，以所有权证登记面积为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以委托具有资质的测绘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数据为准。
3.房屋权属认定：①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以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和共有权人为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使用权人为准。既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又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由房屋产权人提供建房相关资料，经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后予以确认；房屋所有权不明确或无法确定房屋所有权人的，按产权不明确处理。②转让(买卖)的房屋未到有关部门办理变更产权登记手续的，以提供房屋转让(买卖)协议确定的房屋权属人为准。③产权人死亡的，由法定继承人继承产权。④租赁的房屋，租赁双方自行解除租赁关系。⑤设有抵押权的房屋，由房屋产权人负责解除抵押。⑥存在产权纠纷的，由当事人双方自行负责解决。⑦产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组织相关部门调查会审后按相关法律法规确定房屋权属人。
4.房屋用途的认定：以《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用途为准。《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没有登记用途或者未办理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房屋实际用途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会同国土、建设、不动产登记中心、房管等相关部门进行认定。具体认定办法，①经营性用房的认定：公路临街(路)一层设计为商业用房，以开间(间墙式)并已安装卷闸门、双扇及多扇门的一次性进深房屋，且正在经营并能提供经过年检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纳税证明等依据，认定为经营性用房，其余则不属于经营性用房；认定的经营性用房建筑面积以开间(间墙式)的一次性进深计算建筑面积。②住改商的认定：经相关部门(规划、公安、消防等)批准，将住宅改为商业用房进行经营的，须提供该房屋在使用中，经过年检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纳税证明等依据，且正在合法经营，认定为“住改商”。③阁楼的认定：利用房屋的层高修建、改建的阁楼，层高超过2.2米且达到居住条件，计算建筑面积；层高不足2.2米，不计算房屋建筑面积。

(三)组织风险评估。县人民政府组织房屋征收部门、维稳办等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对该项目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对房屋征收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可控性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论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化解、处置措施和应急预案。

(四)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论证。县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审核论证，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方案有不同意见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明，在征求意见期限内以书面形式提交房屋征收部门。县级人民政府将征收补偿方案的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意见修改后的征收补偿方案及时公布。半数以上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规定或者不公平的，县级人民政府组织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

(五)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部门将修改后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经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决定后，由县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后，于三日内在政府及部门网站等媒体和房屋征收范围内显著位置予以公告。

(六)房地产评估。房屋征收部门推荐两家以上社会信誉度好、公平合理性强、实践经验丰富、具有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协商选定其中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为该项目的评估机构，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进行评估，并将初步评估结果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示七日。公示期间，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安排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初步评估结果进行现场解释说明，存在错误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修正；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报告有疑异的，出具评估报告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向其作出解释和说明。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指定期间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经复核后，被征收人对评估机构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经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评估报告不存在技术问题的，应当维持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存在技术问题的，出具评估报告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改正错误，重新出具评估报告。

(七)签订补偿协议。被征收人应当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完成搬迁并腾空交付被征收房屋。若被征收人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未签订协议的，由县人民政府做出补偿决定。

(八)监督检查机制。房屋征收部门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主动接受监察、审计部门和社会各界对房屋征收过程的全程监督检查。
五、补偿方式
征收范围内的所有建(构)筑物实行货币补偿。

(一)个人住宅

1、被征收人未在它处自主购房的个人住宅货币补偿费用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临时安置费、搬迁费、搬迁奖励、其它补偿等费用。
2、被征收人在它处自主购房的个人住宅货币补偿费用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公摊面积补助、入住奖励、临时安置费、搬迁费、搬迁奖励、其它补偿等费用。
(二)单位产权

房屋征收范围内单位(企业)产权房屋按评估价值作货币补偿。

(三)经营性用房

认定的经营性用房〈临街(路)一次性进深〉，根据经营性质、经营状况及一次性进深等情况，按照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上浮30%以内予以货币补偿。

六、补偿费用
(一)搬迁费：1、住宅按建筑面积10元/㎡计算搬迁费，不足80㎡按80㎡计算，超过80㎡按实际面积计算。2、认定的经营性用房〈临街(路)一次性进深〉按建筑面积30元/㎡计算搬迁费；不足30㎡按30㎡计算，超过30㎡按实际面积计算。

(二)临时安置费： 1、被征收人未在它处自主购房的个人住宅按建筑面积计算2个月临时安置费，标准10元/㎡.月。2、被征收人在它处自主购房的个人住宅按建筑面积计算12个月临时安置费，标准10元/㎡.月。

(三)停产停业损失：认定的经营性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根据经营状况、纳税情况等因素作适当补偿。

(四)其它情形补偿: 1.其它行业搬迁费: 认定的经营性用房超市、原材料(产品)批发、生产加工、汽修服务、物流配货(货运)等其它行业的搬迁费根据搬迁实际情况补偿，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2.临时建(构)筑物：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3.阁楼：对被征收人利用门市的层高修建、改建的阁楼，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现场登记确认，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补偿。4.彩钢棚(布)：①一类为砖墙砌体全封闭的围护结构，彩钢屋顶、室内较好吊顶、地面为较好的地板砖、室内装修好、按成套房屋配置、使用功能配套，现用于居住，按评估价值计算补偿。②二类为砖墙砌体全封闭的围护结构，彩钢屋顶、室内无吊顶、装修一般，现用于居住，按900元/㎡--1300元/㎡予以补偿。③三类为其它材料搭建，不完全封闭的围护结构，彩钢屋顶，用于防漏和堆放杂物，按300元/㎡--500元/㎡补偿。④四类为无围护结构的彩钢屋顶，仅用于防漏，按80元/㎡--120元/㎡补偿。5.圈舍：混合结构800-1000元/㎡；其它结构600-800元/㎡；简易结构200-400元/㎡。6.宅基地：未建房的宅基地，以国土部门和规划建设部门出具的审批手续为准，按平昌县城区内最新公布的相应地段基准地价予以补偿。7.住改商：认定的“住改商”房屋，根据经营性质、经营状况等情况，按被征收房屋住宅评估价值的30%以内作经营性补偿；计算方式以实际“住改商”建筑面积计算。8.附属物补偿：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和其它附属物以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登记为准，其补偿标准按《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附属物补偿标准》执行(见附表)。
(五)它处自主购房货币补偿：被征收人在它处购房用于居住的，被征收人凭与开发企业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结算补偿费用。自主购房区域仅限于县城城市规划区域内，购房面积超出被征收人个人住宅总建筑面积的，由被征收人自行缴纳购房款。补偿标准：①被征收房屋价值，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上浮30%以内予以补偿；②公摊面积补助，每套补助建筑面积10㎡，价格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上浮30%以内予以补偿；③入住奖励，按购房建筑面积100元/㎡以内予以补偿。它处自主购房货币补偿的被征收房屋价值及入住奖励标准不能超过被征收人原住宅建筑面积。

七、签约期限

自县人民政府作出《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

八、搬迁奖励

(一)奖励原则
政策一视同仁，分时间段计奖，激励被征收人主动早搬重奖。
(二)计奖办法
1.搬迁奖励面积计算：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不足80㎡的(含80㎡)，按80㎡计算奖励；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80㎡以上的，按实际面积计算奖励。
2.规定期限内签约鼓励奖：在90日内签协议的，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奖励60元/㎡。超过规定期限签约时限的不计奖。
3.搬迁腾空交房鼓励奖：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搬迁期限内腾空交房的，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奖励60元/㎡。超过合同约定期限，一律不予奖励。

(三)兑现方式
规定期限内签约鼓励奖，在签订房屋补偿协议时一并结算。搬迁腾空交房鼓励奖在房屋补偿协议约定期限内搬迁并腾空房屋交付钥匙后一次性结算。

九、争议处理

(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订立补偿协议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的约定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决定规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就被征收房屋进行证据保全后，报请县人民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按照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提起行政诉讼，由县人民政府向人民法院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三)被征收房屋产权有争议的，由争议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若在房屋征收决定规定的签约期限内仍无法协商一致的，按被征收房屋产权不明的方式处理。

十、此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

房屋征收附属物补偿标准

一、室内装饰装修：
一类等级：100-200元∕㎡
一类1档：水泥地面，电线明(暗)线，墙壁有涂料，家中无固定式壁柜，但有老式木柜，有木门、简易灶台，有便盘，厕所有墙砖；按100-150元∕㎡计算附属物。

一类2档：50×50以下地砖地面或水磨石地板，电线明(暗)线，墙壁涂料，石膏阴角，踢脚线，有老式木柜，有一般防护栏，有木门、塑钢门，套装门，防盗门，砖砌灶台，砖砌洗衣台，厨房、有便盘，厕所有墙砖且吊顶；按151-200元∕㎡计算附属物。

二类等级：201-300元∕㎡

二类1档：50×50地砖地面或水磨石地板，瓷砖踢脚线，电线暗线，墙壁涂料，石膏阴角，有固定式壁柜、老式木柜，有防护栏，有木门、塑钢门，套装门，防盗门，有瓷砖或者木质墙裙，有便盘或者马桶，厨房有瓷砖或者大理石灶台，有瓷砖或者大理石洗衣台，厨房、厕所有墙砖且吊顶；按201-250元∕㎡计算附属物。 

二类2档：60×60地砖地面或水磨石，电线暗线，墙壁乳胶漆，有固定式壁柜，电视墙，客厅、卧室有吊顶，石膏阴角，踢脚线，老式木柜，防护栏，有木门、塑钢门，套装门，防盗门，有瓷砖或者木质墙裙，有木质隔断和铝合金隔断，有便盘或者马桶，厨房有大理石灶台，大理石洗衣台，厨房、厕所有墙砖且吊顶；按251-300元∕㎡计算附属物。

三类等级：301-400元∕㎡

三类1档：80×80地砖地面或强化木地板，电线暗线，墙壁乳胶漆，客厅、卧室有吊顶，电视墙，3个以上固定式壁柜，石膏阴角，踢脚线，5个以上老式木柜，防护栏，组合家具，沙发，有木门、塑钢门，套装门，防盗门，有瓷砖或者木质墙裙，木质隔断和铝合金隔断，有便盘或者马桶，厨房和餐厅有壁瓷砖，有大理石洗衣台和灶台，厨房、厕所有墙砖且吊顶；按301-350元∕㎡计算附属物。

三类2档：80×80地砖地面，电线暗线，墙壁乳胶漆，客厅、卧室有吊顶，电视墙，5个以上固定式壁柜，石膏阴角，踢脚线，5个以上老式木柜，防护栏，组合家具，沙发，有套装门，防盗门，有瓷砖或者木质墙裙，木质隔断和铝合金隔断，有便盘或者马桶，厨房和餐厅有壁瓷砖，大理石洗衣台和灶台，厕所有墙砖且吊顶；按351-400元∕㎡计算附属物。

四类等级：401-500元∕㎡

四类1档：80×80及以上地砖或地面强化木地板，电线暗线，墙壁乳胶漆，有墙纸，客厅吊顶，电视墙，6个以上固定式壁柜，木质或石膏阴角，踢脚线，客厅木质或石膏吊顶，厨房、厕所铝扣吊顶，木质墙裙多个以上老式木柜，防护栏，组合家具，沙发，有套装门，防盗门，有木质墙裙，木质隔断和铝合金隔断，有马桶，厨房和餐厅有墙瓷砖，大理石洗衣台和灶台，厕所有墙砖且吕扣吊顶；按401-450元∕㎡计算附属物。

四类2档：80×80及以上地砖地面或实木地板，客厅二级木质吊顶，室内电线暗线，墙壁乳胶漆，有墙布，7个以上固定式壁柜，石膏阴角，踢脚线，多个以上老式木柜，防护栏，组合家具，沙发，有套装门，防盗门，有木质墙裙，木质隔断和铝合金隔断，有马桶，厨房和餐厅有壁瓷砖，有大理石洗衣台和灶台，厨房灶台有瓷砖，厨房、厕所有壁砖且铝扣吊顶；按451-500元∕㎡计算附属物。

五类等级：501-600元∕㎡

五类1档：80×80及以上地砖地面或实木地板，客厅二级木质吊顶，卧室有二级木质吊顶，室内暗线，墙壁乳胶漆或者墙布，墙上有硬包或者软包，8个以上固定式壁柜，木质阴角，实木踢脚线，不锈钢防护栏，3套以上组合家具，沙发，塑钢门，套装门，防盗门，有木质墙裙，木质隔断和铝合金隔断，有马桶，厨房和餐厅有壁瓷砖，大理石洗衣台和灶台，组合碗柜，厨房、厕所有壁砖且铝扣吊顶；按501-550元∕㎡计算附属物。

五类2档：80×80及以上地砖地面或实木地板，客厅三级以上木质吊顶，卧室有三级以上木质吊顶，室内暗线，墙壁乳胶漆或者墙布，墙上有硬包或者软包，10个以上固定式壁柜，木质阴角，实木踢脚线，不锈钢防护栏，有墙角大理石包边，5套以上组合家具，沙发，塑钢门，套装门，防盗门，有木质墙裙，木质隔断和铝合金隔断，有马桶，厨房和餐厅有壁瓷砖，大理石洗衣台和灶台，组合碗柜，厨房、厕所有壁砖且铝扣吊顶；按551-600元∕㎡计算附属物。

二、室外附属设施：

	序号
	名  称
	类         别
	单位
	单 价                     (元)

	1
	堡坎(带墙堡坎除外)
	条石
	m³
	240

	
	
	砖砌
	m³
	200

	
	
	浆砌片石、卵石
	m³
	180

	
	
	乱石
	m³
	120

	2
	文明路
	水泥路
	m
	60

	
	
	石板路
	m
	50

	3
	道路
	水泥路
	m
	400

	
	
	泥结石路
	m
	100

	4
	涵洞、涵管
	40*40
	m
	60

	
	
	60*60
	m
	80

	
	
	100*100
	m
	100

	5
	水沟
	砖砌
	m
	40

	
	
	石砌
	m
	50

	6
	围墙
	石围墙
	m³
	260

	
	
	砖围墙
	m³
	200

	7
	院坝
	石板
	㎡
	90

	
	
	混凝土
	㎡
	65

	
	
	素土(土院坝)
	㎡
	20

	8
	院内水泥桌
	
	套
	130


平昌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书

平政征决字〔2018〕第1号

因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和《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现决定对下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

一、房屋征收范围：平昌县同州街道办事处新平街西段447号张崇禧房屋(下龙潭溪加油站边排)至新平街西段275号温平江房屋(二丝厂下面三叉路)处；平昌县同州街道办事处信义安家坝文明房屋至袁贵军房屋处；以上范围内所有建(构)筑物纳入征收范围。
二、房屋征收目的：完善道路、河道和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品位。

三、征收主体：平昌县人民政府。

四、房屋征收部门：平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五、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平昌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和平昌县人民政府同州街道办事处。

六、补偿协议签约期限：自县人民政府作出《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

七、被征收人对本征收决定不服的，可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巴中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平昌县人民政府

2018年3月   日

平昌县人民政府

关于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平政房征公字〔2018〕第1号
    因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需要，平昌县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书》(平政征决字〔2018〕第1号)，决定对下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和《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屋征收目的：完善道路、河道和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品位。

二、房屋征收范围：平昌县同州街道办事处新平街西段447号张崇禧房屋(下龙潭溪加油站边排)至新平街西段275号温平江房屋(二丝厂下面三叉路)处；平昌县同州街道办事处信义安家坝文明房屋至袁贵军房屋处；以上范围内所有建(构)筑物纳入征收范围。

三、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详见附件。

四、征收主体：平昌县人民政府。

五、房屋征收部门：平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六、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平昌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和平昌县人民政府同州街道办事处。

七、签约期限：自县人民政府作出《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被征收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完成搬迁并腾空交付被征收房屋。

八、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及其附属物和改变房屋、土地用途等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部分，不予补偿。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增加补偿：(一)房屋转让、分割、赠与；(二)新增、变更工商营业执照登记；(三)迁入户口或者分户；(四)其他为增加补偿费用实施的不当行为。
九、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县人民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和《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按照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提起行政诉讼，由县人民政府向人民法院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十、被征收人如不服《房屋征收决定书》(平政征决字〔2018〕第1号)，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巴中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一、因国有土地上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特此公告

附件：1、平昌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书(平政征决字〔2018〕第1号)  

2、《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平昌县人民政府

                             2018年3月  日
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

房屋征收工作方案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加快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进程，打造县城宜居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县人民政府拟定对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居民房屋进行征收，并予以改造。现结合征收改造实际，特制定本房屋征收工作方案。

一、改造范围
①平昌县城下龙潭溪加油站沿河边排房屋至二丝厂下面三叉路处沿河边排房屋；②平昌县城信义安家坝棚户区部分房屋；③平昌县城新华街袁二巷棚户区部分房屋；④平昌县城老街巴河桥头棚户区部分房屋；⑤平昌县城下龙溪支沟(上龙潭溪段)部分房屋；⑥平昌县钢圈厂和灯泡厂棚户区房屋。以上范围内所有建(构)筑物纳入本次改造范围。

二、房屋状况

改造范围内涉及223户131栋总面积72864平方米，其中：住宅53981平方米、经营性用房〈临街(路)一次性进深〉7398平方米，层高2.2米以上阁楼3896平方米，风貌改造期间自建彩钢7589平方米；调查登记的宅基地2000㎡，圈舍4500㎡。改造范围内的房屋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进行调查登记的结果为准。

三、补偿方式

改造范围内的所有建(构)筑物实行货币补偿。

四、资金测算
经测算：改造范围内房屋征收补偿资金测算约需40294万元，其中：①未购房货币补偿24536万元(含住宅和门市房屋价值补偿，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搬迁奖励，未建房的宅基地补偿，阁楼、彩钢、圈舍等其它房屋结构货币补偿，附属物补偿等货币补偿费用)；②它处购房货币补偿13015万元(住宅用于购房面积房屋价值补偿、公摊面积补助、入住奖励)；③工作经费824万元(含评估费、测绘费、房屋拆除费、公业务费)；④不可预见费用1919万元(按补偿安置资金总金额5%估算)，费用含信访维稳、具体问题、遗留问题处理和搬迁作业费(2000元/户)，以及自然灾害和人为不可抗力因素等费用支出。补偿安置资金以实际结算为准；工作经费和不可预见费以实际支出为准。

五、工作计划

①2018年度全力实施平昌县城下龙潭溪沿河边排段房屋征收补偿工作，力争2018年度完成总任务的60%，2019年上半年全面完成该段房屋征收补偿工作。②2018年度完成平昌县城信义安家坝棚户区、新华街袁二巷棚户区、老街巴河桥头棚户区和平昌县钢圈厂及灯泡厂房屋征收和补偿结算工作，加快棚户区改造进程。

六、政策依据

房屋征收补偿政策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安置政策执行。征收范围内(安家坝段)零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政策执行。

七、责任主体

①平昌县城下龙潭溪加油站沿河边排房屋至二丝厂下面三叉路处沿河边排房屋和平昌县城信义安家坝棚户区房屋的征收补偿工作由县征收中心和同州街道办事处负责实施；②平昌县城新华街袁二巷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由县征收中心负责实施；③平昌县城老街巴河桥头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由同州街道办事处负责实施；④平昌县城下龙溪支沟(上龙潭溪段)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由佛头山文化产业园负责实施；⑤平昌县钢圈厂房屋征收补偿工作县农业局负责实施；⑥平昌县灯泡厂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由县经信局负责实施；县征收中心和同州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协助。

八、部门职责
各级各部门要从保障民生，加快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组建专班，落实专人负责此项工作，明确工作责任,部门与部门之间要通力配合、分工协作，加快实施房屋征收工作。按照各级各部门工作职能职责情况,具体工作职责划分如下：

政府办：负责综合协调工作。

监察委员会：负责房屋征收补偿工作全过程监督工作。

法  院：负责对房屋征收依法强制执行工作。

公安局：负责房屋征收突发事件的处置。

审计局：负责房屋征收补偿资金跟踪审计工作。

县委目督办、县长督查室：负责房屋征收工作目标任务督查和绩效考核工作。督查各级各部门抽调工作人员到岗到位出勤情况。
维稳办：负责对该项目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论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化解、处置措施和应急预案。

住建局：履行房屋征收部门工作职能职责，组织相关部门实施房屋征收工作。

国土局：负责国有土地土地面积使用权面积登记认定工作。负责对集体土地的认定和登记，制定土地及地上附作物补偿标准；做好集体土地及地上附作物的补偿工作。

同州街道办事处：组织被征收人约谈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事宜；负责房屋征收过程中遗留问题和具体处理，落实信访维稳工作责任；做好房屋征收群宣工作，宣传动员被征收人积极主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

佛头山文化产业园：组织被征收人约谈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事宜；负责房屋征收过程中遗留问题和具体处理，落实信访维稳工作责任。

征收中心：组织被征收人约谈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事宜，做好房屋安全拆除工作；按照县政府的统筹安排，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按照《四川省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加强对本级财政拨付的补偿安置资金及工作经费预算管理和支出。

农业局：负责实施平昌县钢圈厂房屋征收补偿工作。

经信局：负责实施平昌县灯泡厂房屋征收补偿工作。

房管局：负责房屋面积测绘及房屋权属资料调阅。

工商质检、税务部门：负责经营性用房<临街(路)门市>及“住改商”房屋相关手续的认定。

交警大队、城管局：负责交通管制和综合治理。

林业局、农业局：负责集体土地及地上附作物实物登记工作。

综合执法大队：负责对临时建(构)筑物的认定。负责“三违”建设打击和“三乱”行为治理；全程参与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问题的处理。

城西派出所：负责依法侦办房屋征收补偿过程中刑事治安案件；协助辖区做好维稳工作。

“五网”部门：负责房屋管网、管道、管线拆除和户头清理销户工作。

九、组织保障
县政府成立平昌县城下龙潭溪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由黄俊霖为组长，梁兴远、王心仕、何龙、李明鳌、周士吉、李云峰为副组长，各相关单位为成员，负责统筹、指导、协调房屋征收工作各项事宜。领导小组下设统筹协调组，监管督查组，房屋征收组，工程建设组，问题处理组，信访维稳组等六个工作小组，从相关部门和单位抽调专人开展具体工作。

十、工作要求

1、平昌县城下龙潭溪加油站沿河边排房屋至二丝厂下面三叉路处沿河边排房屋段采取户连户依次推进，杜绝夹栋和夹层，成熟一片、签一片、拆一片。

2、平昌县城信义安家坝棚户区房屋段按照《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实施，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补偿协议。在签约期限内，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补偿协议的户数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再统一签订具有法定效力的补偿协议，统一搬家、统一支付补偿安置资金、统一拆除房屋；未达到规定比例的，终止房屋征收工作。

3、其它地段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由责任单位抓紧实施，确保棚户区改造有序推进。
PAGE  
—23—


